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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文书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收到法院文书的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浙 02

财保 05 号）及《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2024]浙 02 执保 64 号），具体

情况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1、当事人 

申请人：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Cayman)Limited（以下简称“爱迪教育”）。 

被申请人一：东莞市合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明创投”） 

被申请人二：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基本情况 

爱迪教育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财产保全，2024 

年 2 月 26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将保全申请书及仲裁申请书等有关材料提交

到宁波中院。宁波中院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收到申请人变更后的《财产保全

申请书》请求对公司及合明创投名下价值人民币 4 亿元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

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 

3、法院裁定 

宁波中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

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合明创投和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4亿元或持有的等值股权。

保全期限分别是冻结银行账户资金期限为 12 个月，冻结股权的期限为三年，需

延长保全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十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人逾期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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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续行冻结申请，造成保全自然失效及财产转移等，该风险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案件申请费人民币 5000 元，由申请人爱迪教育负担。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

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二）《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宁波中院依据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冻结如下财产： 

1、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14801013800106627 账户存款和

8114801013800106630 账户存款； 

2、冻结合明创投持有宁波荣享出资额 100 万元（0.1248%）份额；公司持

有宁波荣享出资额 8000 万元(99.8752%)份额。 

三、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114801013800106627 账户及 8114801013800106630 账户存款，开户银行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账户中有人民币 53,834,695.62 元已被宁波中

院冻结。 

四、案件基本情况 

1、公司提起仲裁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合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明创投”）、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荣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荣享”）以

及全资孙公司勤上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实业”）共同作为申

请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且已获得受理，公司要求 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Cayman)Limited（以下简称“爱迪教育”）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向

公司履行支付义务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申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 

2、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爱迪教育对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的仲裁申请进行了

答辩和反请求，爱迪教育对申请人的主张如下救济： 

“（1）宣布申请人已违反交易文件、《和解契据》和《修订契据》； 

（2）宣布被申请人无义务在《和解契据》和《修订契据》项下向任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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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付任何款项； 

（3）命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连带支付人民币 649,094,940.04 元； 

（4）命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赔偿其因申请人违反交易文件而遭受的损害和

损失，该等损害和损失的金额有待评估，受限于该等评估，被申请人认为该等金

额可能远远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5）利息； 

（6）费用；及 

（7）仲裁庭认为适当的任何进一步及/或其他救济、命令或声明。”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仲裁的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开庭审理。 

3、公司相关说明 

公司认为，公司不存在爱迪教育提出的违约行为，上述反请求内容缺乏事实

依据，公司将积极参与诉讼，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闲置募集资金均按规定存储

于募集资金账户或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2、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

存储与使用，非公司日常经营的主要账户，本次被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4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8%。如果前述闲置募集资金被冻结，不会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资金周转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

实施，亦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果公司持有宁波荣享的股权被冻结，客

观上仅对股权转让事宜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公司合法

权益。由于相关仲裁案尚未判决，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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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24]浙 02 财保 05 号）； 

2、《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2024]浙 02 执保 64 号）。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